






 







	玉发改许可〔2025〕117号



玉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玉林市卫生学校附属医院设备更新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代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玉林市卫生学校附属医院：
你单位报来《关于批复玉林市卫生学校附属医院设备更新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代项目建议书)的请示》（玉卫校附院报〔2025〕105号）及相关材料收悉。该项目提级论证已经国家审核通过。我委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后，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为进一步提高医院诊疗精准度与效率，提升医院特色专科综合医疗服务能力，适应医疗设备诊疗数字化发展需要，原则同意玉林市卫生学校附属医院设备更新项目。项目代码：2502-450900-04-05-692840。
二、项目业主：玉林市卫生学校附属医院。
三、建设地点：玉林市教育中路 553号，玉林市卫生学校附属医院内。
四、项目建设规模和主要建设内容：更新医学影像类、检验检测类等医疗卫生设备9台(套)，淘汰同品目设备9台(套)。其中:更新医用X线摄影系统(DR)1台、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2台、麻醉机1台、全自动生化分析仪2台、腹腔镜1台、电子内窥镜系统1套、呼吸机1台。
五、项目总投资和资金来源：项目估算总投资为1500万元，其中工程费用（为设备购置费用）1487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13万元，基本预备费0万元。资金来源：拟申请超长期国债资金，及业主纳入部门预算的单位事业收入等多渠道筹措解决。
六、原则同意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提出的建设方案。
七、项目单位要严格执行国家政府采购和招标投标的有关规定。招标范围、招标组织形式、招标方式详见项目招标核准意见表（附件）。
八、该项目年综合能源消费量为8.54吨标准煤,根据《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和碳排放评价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31号），年综合能源消费量不满1000吨标准煤且年煤炭消费量1000吨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可不单独编制节能报告，项目应按照相关节能标准、规范建设，我委将不再单独进行节能审查，不再出具节能审查意见。
九、若本项目批复文件所规定的建设地点发生变更的，或建设规模和主要建设内容发生较大变更的，应当按照规定的程序报我委审批。我委将根据项目具体情况，作出是否同意变更的决定。
十、请据此批复，抓紧完备相关手续，严格按照批复确定的建设内容、投资估算以及国家投资管理相关要求依法依规建设。项目单位要依法合规落实建设资金，不新增政府隐性债务，不得由中标单位垫资建设，不得拖欠农民工工资和造成企业欠款。项目单位要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方面的法律法规，依法依规办理安全生产相关手续。

附件：项目招标事项核准意见 

玉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5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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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招标核准意见表
项目名称：玉林市卫生学校附属医院设备更新项目（2502-450900-04-05-692840）   
	名称
	招标范围
	招标组织形式
	招标方式
	不采用招标方式

	
	全部
招标
	部分
招标
	自行
招标
	委托
招标
	公开
招标
	邀请
招标
	

	勘  察
	—
	—
	—
	—
	—
	—
	—

	设　计
	—
	—
	—
	—
	—
	—
	—

	监　理
	—
	—
	—
	—
	—
	—
	—

	建安工程
	—
	—
	—
	—
	—
	—
	—

	设备购置
	核准
	
	
	核准
	核准
	
	

	重要材料
	—
	—
	—
	—
	—
	—
	—

	其他
	
	
	
	
	
	
	核准

	审批部门核准意见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16号）、《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调整广西政府采购项目公开招标数额和分散采购限额标准的通知》（桂财采〔2021〕61号）等国家及自治区有关招标投标的规定及项目业主申请意见核定本工程招标具体方案。 
                                       

2025年12月31日




